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

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大连新中海产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新中日本株式会社 90%股权出售给亚洲

渔港（大连）食品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聘请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对目标资产进行了估值，对评估机

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以及估值定

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一）对估值机构的独立性、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目的的相关性

发表意见 

1、估值机构的独立性 

中天华评估承担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估值工作，对标的资产进行估值；

公司对于中天华评估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中天华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评估资格，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和业务经验。  

中天华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标的公司、交易对方之间除正常业务往

来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具有独立性。 

2、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上述《獐子岛资产估值报告》的估值假设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

范的要求，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反映了估值对象的实际情况，估值假

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估值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估值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



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在估值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

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估值方法，

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结合此次估值目的和估值对象特点，本次估值主要

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估值；估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

现率等重要估值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估值依

据及结论合理，估值方法选用恰当，估值结论合理，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相关性

一致。 

（二）估值依据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估值对标的公司预测期的收入、毛利率、期间费用率等相关数据及参数

的使用，均是基于标的公司的历史经营数据、所处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公司

管理层对于未来成长性的判断为基础得出的，具有合理性。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所确

定的标的资产价值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聘请的估值

机构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胜任能力，符合独立性要求，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估

值结果和定价原则公允。  

（四）估值基准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标的发生的重要变化事项及其对交

易对价的影响 

估值基准日后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连新中和新中日本未发生重要变化事项，

不存在对交易作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五）交易定价与估值结果的差异及其合理性 

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9年 5月 31日大连新中 100%股权和新中日本 90%股权的

模拟合计估值为 24,052.07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为 23,450.00 万元略低于估值

602.07 万元，较本次交易估值折让了 2.50%，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可增加

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约 115 万元。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如下： 

目前，公司运营平稳，并积极推动落地应对灾害的 11 项举措，但公司资产

负债率仍然较高，需公司承担的有息负债额较大，公司可能面临现金流带来的系

统风险，因此，基于上市公司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改善主业经营、降低资产负

债率、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切实需求，本次出售资产交易有助于管控上述财务



风险。 

当前全球海洋食品聚焦中国市场，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好产品、好品牌、好

服务的创新能力和保障能力来不断满足国内市场差异化、高值化、终端化等新消

费需求，因此，进一步缩短产业链条，聚焦主业，不断拓展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企

业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本次出售资产主要面向日本市场，其业务和市

场的独立性均较强，对公司国内及国外其他市场不会产生连带影响。 

本次交易对价在参考了资产估值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价格在估值价格的基础上向下略微调整，此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值的定

义范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可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约 115 万元。通过本

次交易回收资金可适度偿还银行借款，从而减少公司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聘请的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

合理，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估值报告的估值结论合理，定价

公允。 

 

特此说明。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30 日 


